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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F_BD_E8_81_8C_E5_c122_480280.htm 玩忽职守罪，在职

务犯罪中是一种常见的犯罪。玩忽职守性质的犯罪在我国历

朝历代均有规定，如汉代的玩忽职守行为有“度田不实”等

等，其中《唐律疏议》的规定更为丰富，如“署置过限及不

应置而置”依据增加官吏的数目定罪，还有“稽缓制书十日

徒一年”[1]，“上书奏事而误杖六十”[2]等等。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大了对玩忽职守犯罪

的立法力度。 1997年刑法对玩忽职守罪的定罪和处罚规定进

行了具体和细化，笔者试从玩忽职守概念及构成等理论着手

探讨该罪有关的问题。 一、玩忽职守罪的概念：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

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见，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所侵犯的刑法罪名[3]。具体说，玩忽职守就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的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

真履行职责的行为。1987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正

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若干意见（试行）》对玩忽职守作

出了这一规定后，理论上一般都默认了这一定义，成了我国

刑法学界的一种通说，一般争议不大。 二、玩忽职守罪的构

成要件： （一）玩忽职守罪的客体要件： 玩忽职守侵犯的客

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



。该客体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为复杂客体。不少学者认为，

该罪客体仅为国家机关进行正常管理活动[4]，忽略了公共财

产、国家和人民利益。根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不难发现

，玩忽职守罪是结果犯，要实现本罪的成立，前提是损害公

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只有出现法定的结果才能构成犯

罪，由于该结果是由玩忽职守的先行行为造成的，所以构成

间接客体。另外，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当恪尽职

守，完成国家机关赋予的任务,不履行职责行为或不认真履行

职责的行为，就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勤政性原则

的侵犯，从而危害到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因此，玩忽

职守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勤政性。

这是某种行为违反该条规定而使用该罪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 玩忽职守的客观方面一方面

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的不负责任，违反了其

职务的勤政性，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玩忽职守

的行为在客观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不作为型的玩忽职守，也

称“不履行职责”是指行为人按照职责要求有义务履行，根

据其所处的现实情况分析其有能力履行，但是行为人实际没

有履行，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指放弃职守、擅离职守等消极

不作为的行为。值得指出的是，很多学者认为拒绝履行职务

也应该归为玩忽职守，笔者认为不然，将在以下内容中详细

说明。二是作为型的玩忽职守，也称“不正确履行职责”是

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违反职责规定或者

违反操作规定程序，采取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方法、手段或不

及时、不完全履行职责而导致重大损失的行为，即行为人应

该且能够履行职务，但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其职务，以致错误



地履行了职守的行为。 除了以上表现以外，玩忽职守罪在客

观方面还必须具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结果”。所谓重大损失是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达

到法定数额的物质性损失和法定程度的非物质性损失。物质

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是确认玩

忽职守罪行为的主要依据；非物质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

机关的正常活动的声誉、信用等。认定是否重大损失，应根

据司法实践和有关规定，对所造成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损失

的实际情况，并按直接责任人员的职权范围全面分析，以确

定应承担责任的大小。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 月16日

公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

规定（试行）》，玩忽职守罪立案标准有八种情形，具有其

中任意一种情形的应予以立案：1.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

重伤三人以上，或者轻伤十人以上的；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

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损失超

过100万元以上；3.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万元

以上的；4.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

的；5.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6.海关

、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巨额外汇被

骗或者逃汇的；7.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的情形；8.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由上

述八种立案情形可见，玩忽职守罪 “重大损失”的法定结果

，是公共财产、国家利益以及人民群众利益中财产损失、社

会影响、人身伤亡的实际损害的程度作为立案标准进行参考

衡量尺度。 另外，玩忽职守罪的成立还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

危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包括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



因果关系。 （三）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要件： 我国玩忽职守罪

的犯罪主体的立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1979年刑法规定，玩

忽职守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精神，所谓国家工作人

员是指国家机关、军队、社会团体、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

单位中工作的人员以及经人民选举或国家委托、聘任在上述

单位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修改后的1997年新刑法中，玩忽

职守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谓

国家机关，是指行使国家职能的各种机关的总称，包括国家

各级权力机关，各级国家行政、各级国家审判机关、国家检

查机关、军队、中国共产党机关和政协机关，它是具有代表

国家权力和行使国家行政检察、审判职能，组织协调社会、

政治、经济、科技等活动机关单位。 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特指在以上国家机关中掌握一定的职权、负有一定职责的公

务人员。根据刑法以及最高人民察院在2000年5月4日的《关

于镇财政所所长是否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2000

年10月9日的《关于合同制民警能否成为玩忽职守罪问题的批

复》、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刑法第

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等立法、司法解释的规定

，明确了“四种人”被纳入到渎职罪主题的适用范围，具体

包括：1.被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的国家公务人员；2.在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

的人员；3.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

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虽未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但是

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所谓从事公务，是指依法履

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或集体事务的行为。 （



四）玩忽职守罪的主观要件： 在《说文解字》中，“玩忽职

守”的“玩”字，有“不严肃”的意思；“忽”字则有“疏

忽”的意思。 “玩忽职守”则应该是指不严肃、不认真、漫

不经心的对待职责和义务。 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对待行

为的态度则是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对玩忽职守行为是过失

的，对其结果也应该是过失，其主观罪过必然是过失；对玩

忽职守行为是故意的，其对结果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

，因此其主观罪过既有可能是故意，也有可能是过失，但是

对结果仅仅是间接故意，即对为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满不在乎

，持放任态度，而且只是在个别案件中才存在间接故意，至

于直接故意则是不会存在”[5]。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预

见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发生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结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

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或者在一些特殊场合，也可以是明

知其玩忽职守行为可能发生上述危害后果，却放任这种后果

的发生，都可能导致玩忽职守罪的成立。但任何情况下，都

不可能出于直接故意而构成玩忽职守罪。 由以上分析可知，

笔者认为分析玩忽职守的主观方面应该从以下情形着手： 1.

行为过失的，一般我们认为过失的行为当然只能产生过失的

结果。如某派出所警察甲下班后和朋友A到迪厅娱乐，看到

朋友A在现场寻衅滋事就前去看热闹，亲眼看到一人B被打倒

在地，朋友A对B拳打脚踢并顺手从旁边拿起一把水果刀将B

砍死。该案例就是典型的过失地放弃了正确履行保护公民的

人身和财产的法定职责和义务[6]，符合其它要件，应当以玩

忽职守罪论。 2.行为故意的，可分两种情况： （1）结果过失

，也就是当一个行为人故意实施某种行为时，却没有意料到



或者意料到但轻信能够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如某交通民警

乙在执行公务时，将一辆面包车拦下，称要检查驾驶证。司

机C在车上找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放在家里了。交通民警乙

以无照驾驶为由要当场临时扣车，司机C称车上坐的是自己

老婆，由于难产现在已经生命垂危要立即送往医院，再耽误

恐怕就不行了，再三请求乙都不肯放人放车。后来经过长时

间的说情，司机C还当场给交警丙下跪请求先放行回来再受

罚，又经过一段时间交警乙才放行，当到医院时司机C的妻

子已经死亡。该案例中该交警行为一方面在依法履行自己管

理的职责，故意实施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发生的行为，轻信

严重的后果不会发生，从而导致了玩忽职守罪的成立[7]。因

此我们认为这种情形属于玩忽职守的间接故意。 （2）结果

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而且这

种后果根本无法避免，仍然不去正确履行职责即拒绝履行职

责。如某巡逻警察丙由于对工作充满情绪，怠于职责，在执

行公务时发现有两人D逃E追，前面逃跑的D口中叫喊“杀人

了”，后面持刀的E进逼。路旁目击者以为警察没有看到，就

跑过去报案，该丙漫不经心的说：“这年头杀人很正常，死

了活该”，于是就不去解决该案。后持刀者E将D砍死。该案

例就是这种结果故意的情况，根据故意杀人罪的相关构成要

件，该甲警察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间接故意），而不以玩

忽职守罪论。 但是我国许多的学者认为玩忽职守只能是过

失[8]，很明显是忽略了上述“行为故意，结果过失”的情形

。 三、玩忽职守罪的认定： （一）区分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1.玩忽职守罪与一般玩忽职守行为的界限。玩忽职守罪与一

般玩忽职守行为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其相同点都属于违



法行为，都表现为行为人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应负的

职责和义务，没有恪尽职守。不同点是只有因玩忽职守而使

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才能构成

玩忽职守罪。 2.玩忽职守罪与工作失误的界限。 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1）有些工作失误因政策不明确、制

度不完善、或设备故障等客观因素的限制，造成了公共财产

、国家或者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但是其主观上对危害结果

的产生既无故意，也无所谓过失，虽然后果严重，但是因为

行为人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不构成犯罪。（2）对于行为人存

在过失的工作失误，二者都是基本属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

但二者存在区别。 首先，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工作失误表

现为行为人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和义务，而玩忽职守犯罪

表现为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义务。 

其次，导致发生严重结果的原因不同，工作失误，是行为人

意志以外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具体政策界限不清，管理上存

在弊端，以及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水平、

业务能力、业务素质较差、缺乏工作经验，以致在积极工作

中发生错误，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玩忽职

守罪，则是违反工作纪律和规章，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等行

为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无论是一

般玩忽职守还是工作失误，其与玩忽职守罪最关键的区别在

于客观结果所达到程度，以及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罪过。按

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要求，我们屏弃客观

归罪，也坚决反对主观归罪。 （二）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

罪的界限。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或者超

越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滥用职权或者超越职权，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玩忽

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

弃履行其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的犯罪。两罪的不同点： 1.两罪侵犯的直接客体不同： 我

国多数学者认为这两种罪的客体是相同的，即都侵犯了“国

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刑法第九章中渎职罪的同类客体

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

均属于渎职罪，当然其同类客体也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

活动”。但渎职罪中的各种具体犯罪，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这就必须研究各种罪的直接客体。 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都应当在职务活动中正确地履行职责，都应当恪尽职守，

完成国家机关赋予的任务。胡作非为的滥用职权活动,都是对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正当性原则的侵犯，从而危害到

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因此，滥用职权罪的直接客体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正当性。不履行职责行为或不

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都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勤

政性原则的侵犯，从而危害到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因

此，玩忽职守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

勤政性[9]。因此，两种犯罪直接客体上的区别为：前者是正

当性,后者是勤政性。 2、客观方面的区别： （1）是行为性质

上的区别。滥用职权罪在客观方面的本质属性是对职权的“

滥用”。这种“滥用”主要表现为：超越职权的滥用和违法

行使职权的滥用，所谓超越职权的滥用即行为人超越法定权

力范围，违法决定无权决定的事项、擅自处理无权处理的事

务；所谓违法行使职权的滥用即行为人违反法定办事程序，

胡作非为，滥施淫威，随心所欲地违法处理公务。玩忽职守



罪在客观方面的本质属性是对职守的“玩忽”。这种“玩忽

”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不履行职责和不认真履行职

责。 （2）是结果要件要求上的区别。鉴于玩忽职守罪与滥

用职权罪的行为人在主观恶性上有一定的差异，故在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

的规定〈试行〉》中,对两种犯罪的危害结果要件作出了略有

区别的司法解释。如滥用职权造成死亡1人,或者重伤2人、轻

伤5人以上即可立案，而玩忽职守除造成死亡1人以外,重伤要3

人、轻伤10人以上才能立案；滥用职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达20万元即可立案，而玩忽职守则要30万元才能立案等。 3、

主观方面的区别： 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都

是既可以由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滥用职权罪主要

是由故意构成，个别情况下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构成。

笔者认为表现为过失的滥用职权只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而

不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因为滥用职权主要是行为人超越职

权或不正当地行使职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特殊主体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则不可能对滥用职权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

没有认识。如果是对危害后果有认识，就不会同时有疏忽大

意无认识的过失。 玩忽职守罪主要由过失构成，少数情况下

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主观过失，是指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本应恪尽职守，时刻保持必要注意，但行为人

却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理，对自己的玩忽职守行

为可能导致的危害后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

而轻信可以避免，以致造成重大损害结果。 （三）玩忽职守

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的界限。 有些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

体也可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些犯罪与本罪的区别主要



在于：1.玩忽职守罪只能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而危害

公共安全的犯罪主体可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可以是其

他职工。2.玩忽职守罪只能发生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法

定义务的过程中，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一般发生在各种生

产、作业以及直接从事指挥、作业的过程中。3.玩忽职守罪

属于渎职罪，侵害是客体为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以及公

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所侵害

的客体为公共安全。 （四）忽职守罪与玩忽职守犯罪的界限

。 玩忽职守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有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

真履行其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的行为，其中还包括军人中的指挥、值班和值勤人员擅自

离开自己的岗位，或者不认真履行其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行为。[10]刑法在第397条规定将玩忽职守罪规定为“口袋罪

名”的同时，又在本章的其他条文中将一些由特定的国家工

作人员在特定的领域内所实施的玩忽职守的行为规定为独立

的犯罪。如刑法第399条第三款的执行能够判决、裁定失职罪

，第400条第2款司法工作人员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

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第408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环境环境监管失职罪，第409条传

染病 防治失职罪，第412第第2款商检失职罪，第413条第2款

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第419条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

，以及其它章节第167条签定、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第425条

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等等。凡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上述规

定的，按照上述规定的犯罪定罪处罚，不能按玩忽职守罪处

理。 四、玩忽职守罪的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者玩忽职守，致使

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经验，立法者将玩忽职守犯罪

的多发部门、常见行为等从刑法第397条的一般玩忽职守罪中

抽离出来，作为专门条款规定，非多发部门、非常见的玩忽

职守犯罪，则仍然适用一般的玩忽职守犯罪发条定罪量刑。

在当前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实践过程中，出现

一些失误，造成某些严重损失是难免的，这主要是总结经验

教训的问题，必须与玩忽职守罪严格区别开来。但对于那些

在国家法律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借口改革，盲目决策，管

理混乱，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绝不能以工作

失误来蒙混过关，逃避罪责。 注释： [1]《唐律疏议》第九卷

《职篇》 [2]《唐律疏议》第十卷《职篇》 [3]笔者已经在《

拐卖妇女、儿童罪》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行为”与“罪名”

的区别，应当认为“⋯罪是⋯行为所侵犯的刑法罪名”而不

应该将“⋯罪”定义为“⋯的行为”。见中国法学网.论文选

粹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14878 [4]齐文远、刘艺乒

主编《刑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3年5月版，第498页。 [5]侯国云主编《中国刑法学》，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662页。 [6]《人民警察法

》第二条规定了“人民警察有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职责和义

务”。 [7]李宏民、庞克道著《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99问》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166页。 [8]齐文远、刘艺

乒主编《刑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3年5月版，第498页 [9]敬大力主编《渎职罪》，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95-96页。 [10]姜黎艳、夏立泽

主编《玩忽职守犯罪的认定与处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年6月版，第1页。 参考文献： ①陈秉志著《刑法学》，中央

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384页。 ②周振相著《

刑法各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416页。 ③蒋

小燕、王安异著《渎职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2004年10月版 ④张耕总主编、林贻影分册主编《刑事案

例诉辩审评??渎职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8月 ⑤《常用

法律法规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⑥陈兴良著《陈

兴良刑法学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3年8月版 ⑦刘志伟、夏立泽主编《业务过失犯罪比较研

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⑧高铭宣、马克昌主编，赵秉志

执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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